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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       
       發稿日期：115年 4月 2日 
         聯 絡 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李駿逸 

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6-2959731 

臺南地檢署於清明節連假前實地查訪業者 

-即時掌握市場動態，防範不法囤積與哄抬價格情形發生- 

 

本署奉法務部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指示，日前已啟動「查緝民生犯

罪聯繫平台」，於清明節連續假期亦會持續運作不中斷，以即時掌握

市場動態，防範不法囤積與哄抬價格情形發生。本署仍會維持跨機關

聯繫機制，由專責檢察官隨時待命，針對異常價格波動或可疑行為即

時處理，必要時迅速啟動偵查作為，確保查緝行動不中斷。 

本署鍾和憲檢察長於連假前，指示民生犯罪專組錢鴻明主任檢察

官於今（2）日下午率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員警，前往臺南

市東區崇義黃昏市場，親自向攤商探詢營業用塑膠袋之供應狀況。攤

商表示塑膠袋為民生必需品，如有缺貨將嚴重影響其營業，惟目前尚

無缺貨之狀況，僅有部分塑膠袋製品價格上漲約 1 至 3 成，此外亦對

主任檢察官親自關心營業狀況表達感謝之意。錢鴻明主任檢察官並自

攤商口中得知市場旁即有供應塑膠包裝材料之零售商店，亦隨即前往

訪視，該商店之貨架上尚有塑膠袋包裝材料可供販賣，惟向上游進貨

之價格亦有所提升，主任檢察官再向該商店店主宣導如意圖哄抬價格

而故意囤積貨品不進入市場交易者，將可能涉及刑責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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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違法囤積貨物之舉，嚴重影響民生經濟，更有可能觸犯刑法第

251 條等刑責，本署呼籲業者切勿利用節假日需求從事不法囤積與哄

抬價格行為，民眾如發現異常情形，亦可即時反映，本署將持續以穩

定民生供應與價格為目標，於連假期間亦全力守護市場秩序，讓民眾

安心過節，維護公平公正交易與民生物價穩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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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地檢署錢鴻明主任檢察官向業者瞭解營業用塑膠袋之供應狀況（一） 

 

 

臺南地檢署錢鴻明主任檢察官向業者瞭解營業用塑膠袋之供應狀況（二） 


